
12 见习编辑：陈毅香 ❘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2016.5.20 ❘ 星期五 案 卷

母亲去世女孩成孤儿
当天上午，马某女儿及父母未出席庭审。被告北京急

救中心委托一名代理律师出庭。被告肇事司机李某出庭。
据了解，2015年5月19日早晨，40岁的马某在北京石

景山区石景山路与玉泉西街交叉口由西向东过马路时，李
某驾驶的专11路公交车由西向北欲在交叉路口左转，撞上
了马某。马某被撞倒在地，昏迷不醒。李某拨打急救电
话，随后救护车将马某送至北京水利医院进行抢救。马某
住院46天后死亡。

马某的父母及女儿认为，急救中心及肇事司机李某舍
近求远，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间，导致马某死亡，因此将
被告诉至法院，索要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48万余元。记者了解到，马某丈夫已于2014年去世。

绕远错过抢救黄金期
原告方表示，事发时是早高峰期间，救护车用了一个

半小时才将马某送至北京水利医院，而马某是颅脑损伤，
出现脑疝，伤后一小时是抢救的黄金时间。

原告的代理律师提交了一部医学专著以及多份资料，
证明马某如果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可以挽回生命。

“事故发生地点附近就是清华大学玉泉医院，附近3
公里内还有多家三甲医院，而被告却绕道6.1公里选择了一
家二甲医院。”代理律师称，虽然意外交通事故是导致马某
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根据《院前医疗急救和管理办法》，被
告作为急救中心和肇事方，没有以病人的生命为重，按照
就近、救急的原则将伤者送医疗机构进行积极抢救，舍近
求远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

救治医院属公交公司合同医院
北京急救中心的代理人称，只用了10分钟就将马某送

到了北京水利医院，马某在送医院
前也未出现脑疝，不存在延误治疗
的情况。

代理人称：“当时马某的家属
不在场，公交公司的负责人称与水
利医院签过合同，有绿色通道，不
会因为费用问题等延误救治。交警
也同意送到水利医院。”

代理人还表示，原告说水利医
院不好是不对的，该医院有神经外
科，符合做手术的条件，急救中心不存在舍好求次的行为。

“说救护车绕道不能接受，所谓就近就急，没有一部
法律规定如何就近就急，如果救护车把伤者送顺义去抢
救，可以说绕道，但是送到水利医院不能说是绕道。”代理
人说。

此外，代理人表示，事后经过交管部门认定，公交公
司承担全责，目前公交公司已经赔偿原告近140万元，原
告现在重新提起诉讼属于重复主张，不应支持，急救中心
没有责任。

“我们没有接到调度电话，是被动接受任务。”该代理
人还表示，当时急救车正准备去接一名出院患者回家，不
料路过事发地时被交警拦下。

是领导陪同送伤者去医院
肇事司机李某在法庭上表示，事发后她第一时间拨打

999，但经多次催促，999的救护车迟迟不到，一直被堵在
路上。她也曾提议将马某送到附近的玉泉医院，并自己跑
到玉泉医院，要求对方派救护车。

“但医院说能出车，不能出人。我告诉交警要不我
们把人抬车上送到玉泉医院，但交警不让随意挪动伤
者。”李某说，她并不清楚为什么救护车将马某送到水利
医院，“我当时正在警车里做笔录，是公司领导陪同将伤

者送到医院的。”
对于原告的诉求，李某认为，自己因交通肇事

获缓刑，公交公司也已经赔偿原告，不应再承担连
带责任。

当天上午，经过近3个小时的庭审后，此案并未当庭
宣判。

120派车原则包括就近
记者拨通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第六客

运分公司的座机号码，接听电话的一名工作人员让记者联
系宣传中心，但宣传中心电话无人接听。

记者又联系北京急救中心院办，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
提供了一个宣传中心的号码，该号码也始终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登录北京急救中心的官方网站，从网站
上查询到“120 急救派车原则”，内容为：就近、就急、
就能力。就近，一般指病人所在地至送达医院距离直径
为5公里及行程为7公里左右。就急，指危重病人快速转
送，并要求转送到二级甲等以上级别医院。就能力，指
将病人转送到有救治相应病种能力的医院。其中，还专
门提到，如有病人及家属要求送到医保定点医院、合同
医院就诊时，在患者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可不受地域限
制转送。

三亚游玩三人出意外
2015年8月15日17时许，从四川成都温江来三亚看海

的杨春梅、易勇刚夫妻俩带着4岁的女儿、79岁的婆婆，以及
两个外甥和14岁的外甥女一行7人，穿过榆林广场，下了台
阶，到达大东海景区。

走下广场台阶，一家人都很兴奋。看到满海滩的人，杨
春梅一行沿海滩向东走了约400米，来到游客相对较少的海
滩，后来的事情表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选择。

之后，杨春梅、易勇刚夫妇和女儿在沙滩上拍照，两个外
甥和外甥女则下水玩。但仅仅拍了几张照片的工夫，她发现
两个外甥不见了，外甥女在拼命用双手划水，她忙叫丈夫去
看看。

不会游泳的易勇刚很快赶到外甥女身边，杨春梅看到丈
夫曾一度拉住了外甥女，但是很快就被海浪分开了，不久丈
夫和外甥女都不见了。杨春梅开始哭着向游客求救。

杨春梅称，7 分钟后景区的两名救生员徒步赶到事发
现场，但身上却没有救生设备，还是临时向游客借用的救
生圈下海，后来又陆续来了几艘救生船参与救援，救生员
救起了外甥女和丈夫，外甥女没有什么大碍，但丈夫经抢
救无效死亡。

而两名失踪的外甥也遭遇了不幸，他们的尸体最终被打
捞上岸。

一审法院认为游客应自己担责
在这起案件中，事发时候的海滩的经营管理权属于大东

海公司。
2001年，三亚市政府与刚刚注册成立的大东海公司签订

合同，由后者承包大东海景区20年的“经营管理权”，后双方
签订合同又将承包期延长到2052年。合同明确，大东海公
司负责海上安全救护，从 2011 年开始，大东海公司以每年
151万元为基数，向三亚市政府上缴每年度的“政府旅游景区
资源有偿使用费”。

本案中的家属认为，大东海海滩是海南省首批重点风景
名胜自然保护区，大东海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抢救
不及时、不得力，因此起诉要求其承担七成责任，赔偿杨春梅
60万余元，赔偿孙童及鞠易坤两家各40万元。

在一审审判过程中，大东海公司认为其已尽职，称为
了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每年都根据潮水流向设定游客
下海的 5 个专门的游泳安全区域，设有专门警戒线，并配
备专业救生人员。对于游客的危险下水行为，大东海公
司只能提出口头警告和强调危险性，已经尽到警告义
务。此外，杨春梅一家事发的区域不属该公司管辖，该公
司不应担责。

2015年11月20日，三亚市城郊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杨春梅诉求。法院认为，易勇刚作为一个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无视“管理区”警示牌，绕过栅栏走
出被告管理区域，发生溺水事故，其对意外应承担责任。因
为大东海景区没有权力对景区内的游客自由出入作出制止，
因此也就没有义务派人在海滩处制止游客通过海滩。死者
家属不服随后提出上诉。

当天上午，该案二审在三亚中院开庭审理。根据家属一
方的代理律师、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介绍，他们认
为景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在这个事件里景区没有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虽然景区说自己有专业的救生员和设备，但
根据旅游法的规定，景区有没有做过风险评估报告？一审判
决中景区提到5个区域是有风险的，有浪和暗流，但对此景
区的风险评估报告内容是什么，应对机制又是什么？“在一审
的时候景区说瞭望台挂红旗代表‘禁止下海’，但我去过出事
的地方，那天天气非常好，但依然挂着红旗，我们认为景区是
通过这种方式逃避责任。”

“夺命海滩”三年溺亡28人
三亚大东海景区2011年被评为4A级景区，是三亚开发

最早的旅游景区之一，也是三亚唯一的开放式景区，每年5
月中旬至11月中旬，大东海海域风浪较大且暗流涌动，溺水
事件时有发生。

媒体对大东海溺亡现象的报道由来已久。早在 2004
年，《工人日报》就曾报道称，当年7月大东海就发生了6起游
客溺水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其中7月18日一天就有4人溺
水被救起，还有3名游泳者溺水死亡，大东海海滩因此被当
年的报道称为“夺命海滩”。

而根据家属的部分统计，从2012年6月到2015年8月3
年间，大东海景区至少溺亡了28人。

肇事司机李某在法庭上

3名游客海滩溺亡 家属状告景区索赔

“夺命海滩”被控未尽管理责任
《北京青年报》

2015年8月15日，四川成都的3名游客在海南三亚大东海海滩溺亡。因为认为海滩的管理方没
有尽到安全管理责任，死者家属对管理方发起索赔诉讼。今年5月18日上午，该案二审在三亚中院
开审。此前，根据公开报道，大东海海滩近三年来溺亡人数达到28人，大东海海滩因此被称为“夺命
海滩”。

3公里内有多家好医院为何送6公里外医院？

孤儿告120绕远延误母亲抢救
《京华时报》

女子马某被公交车撞倒，被急救车送到6公里外的医院，后抢救无效身亡。事
后，马某年仅10岁的女儿和年过七旬的父母将北京急救中心和肇事司机诉至法院，
称救护车故意绕路，舍近求远，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因此索赔48万余元。18日上
午，北京石景山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